
 
  檔號：MC/CPD/CIR 

 
  僅經電郵發送 
 
致：所有獲授權保險人的行政總裁、持牌保險代理機構及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負責人 
 
 
敬啟者： 
 
持續專業培訓 (「培訓」) 規定 
2021/2022 評核期的培訓合規情況匯報程序 
個人持牌人及委任主事人向保險業監管局 (「保監局」) 匯報培訓合規情況之詳細說明 
 
承接著於 2022 年 1 月 28 日發出的通函，本局現列出有關 2021/2022 評核期，即由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的持續專業培訓合規情況匯報程序。 
 
I. 重要的期限 
 
有關 2021/2022 評核期的主要期限扼要說明如下： 
 

2022 年 7 月 31 日 – 個人持牌人 [即持牌個人保險代理、業務代表(代理人) 或
業務代表(經紀)] 須完成其於 2021/2022 評核期內所需的培訓時數的期限。 
 
2022 年 9 月 30 日 – 個人持牌人須經由保險中介一站通 (「一站通」)直接向保

監局提交其培訓聲明或向其委任主事人 (即其委任獲授權保險人、持牌保險代理

機構或持牌保險經紀公司) 提交培訓聲明的期限。 
 
2022 年 10 月 31 日 – 委任主事人向保監局匯報其獲委任個人持牌人的培訓合

規情況的期限。 
 
 
II. 經一站通可取得的培訓時數資訊 
 
個人持牌人可通過登入其一站通的個人帳戶，並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持續專業培訓
規定及合規情況」選項，以查閱其於 2021/2022 評核期需獲取的培訓時數及其已匯報的

合規情況。 
 
委任主事人可通過以下方式，查閱任何個人持牌人於 2021/2022 評核期所需的培訓時數

及其已匯報的合規情況： 
i. 登入其一站通的監督人或管理人帳戶； 
ii. 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搜尋個人持牌人的持續專業培訓規定及合規情況」選項； 
iii. 輸入欲搜尋的個人持牌人的牌照號碼，並點擊「搜尋」按鈕。 
 
委任主事人可通過以下方式，下載已列明其每名獲委任個人持牌人需取得的培訓時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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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清單： 
i. 登入其一站通的監督人或管理人帳戶； 
ii. 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報告」選項； 
iii. 在「報告類別」的下拉選單中揀選「(8) 2021/2022 評核期的所需持續專業培訓時數」;

及 
iv. 點擊「下載」。 

 
該培訓清單將會每日更新，以便每位委任主事人了解其獲委任個人持牌人的更新情況。

最終的培訓清單會顯示每位委任主事人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獲委任的個人持牌人的

培訓時數要求，委任主事人可於 2022 年 8 月 1 日起經一站通下載最終培訓清單。委任

主事人應使用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的最終培訓清單向保監局匯報其獲委任個人持牌

人的培訓合規情況。 
 
保監局了解到部份持牌保險代理機構及持牌保險經紀公司仍未在一站通開設監督人帳

戶。有見及此，保監局已於 2022 年 5 月上旬透過電郵將培訓清單發送予這些委任主事

人，並將會於 2022 年 8 月上旬向他們發送最終培訓清單，以便他們監察其獲委任個人

持牌人的合規情況。然而，為了能獲取其最新的培訓清單，這些委任主事人必須盡快向

保監局提交已簽妥的表格 A2 以開設一站通監督人帳戶。請瀏覽保監局網站「保險中介

人表格」頁面，以取得有關申請表及用戶指南。 
 
 
III. 持續專業培訓匯報程序 
 
個人持牌人現時有兩種方式提交其培訓聲明，以匯報其於 2021/2022評核期的合規情況。

他們可以通過其一站通個人帳戶直接向保監局提交培訓聲明。或者，他們也可向其委任

主事人提交培訓聲明。 
 
1) 個人持牌人通過一站通直接向保監局提交培訓聲明 
 
本通函的附錄 1 已載列個人持牌人通過其一站通個人帳戶直接向保監局提交培訓聲明

的詳細程序。 
 
如個人持牌人選擇通過其一站通個人帳戶直接向保監局提交其培訓聲明，他們必須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完成匯報。此外，個人持牌人必須通知其委任主事人，其培訓

聲明已經通過一站通直接向保監局提交。 
 
對於已直接向保監局提交培訓聲明的獲委任個人持牌人，委任主事人應核實其已匯報的

培訓合規情況是否與其內部合規監察紀錄相符，如有需要，應建議該等個人持牌人修改

其已匯報的培訓合規情況。 
 
請注意，於 2022 年 7 月 31 日當日並沒有獲任何主事人委任的個人持牌人 (其牌照因此

會自動被暫時吊銷) 必需直接向保監局匯報其培訓合規情況。他們必需通過一站通 (即
使用其一站通帳戶 ) 匯報或將已填妥的《持續專業培訓聲明書》電郵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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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dreporting@ia.org.hk。 
 
2) 向委任主事人提交培訓聲明，以便向保監局匯報 
 
本通函的附錄 2 列出了若個人持牌人於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向其委任主事人提交培訓

聲明，委任主事人繼而可於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通過一站通向保監局提交載列了其獲

委任個人持牌人的培訓合規情況的最終培訓清單的詳細程序。 

 
 
IV. 有關不遵守 2021/2022 評核期培訓規定的罰則框架的變動 
 
保監局透過 2022 年 3 月 25 日發出的通函公布了個人持牌人於 2021/2022 評核期所需的

培訓時數可獲得一次性扣減﹐即個人持牌人於 2021/2022 評核期需獲取的最低培訓時數

減至 12 個培訓時數 1 (以及只獲發牌照進行有限制旅保業務的旅遊保險代理人可一併

獲豁免其培訓規定)。 
 
基於上述的時數扣減，於 2021 年 7 月 23 日公布的《不遵守持續專業培訓規定的罰則框

架》亦因此作出相應的適用於 2021/2022 評核期的一次性修訂。修訂後的 2021/2022 評

核期培訓規定罰則框架摘要載列於本通函的附錄 3。 
 
 
V. 查詢 
 
• 有關本通函所載資料、一站通、或開設/使用監督人帳戶之事宜，請將有關查詢或申

請以電郵發送至 licensing@ia.org.hk。 
• 有關培訓清單之事宜，請將有關查詢以電郵發送至 cpd@ia.org.hk。 
 
 
 
保險業監管局 
巿場行為部主管 
法律總監 
郭家華  謹啟 
 
2022 年 5 月 31 日 

 
副本抄送： 香港保險業聯會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1 作為2022年3月25日發出的通函中公布的一次性便利措施，個人持牌人 (旅遊保險代理人除外) 在

2021/2022 評核期內 (即2022年7月31日前) 需完成的培訓時數獲扣減3個時數，即由15個時數調低至12個
時數，但與「道德或規例」範疇有關的3個強制培訓時數則維持不變，而旅遊保險代理人則無需在2021/2022
評核期內獲取任何培訓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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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個人持牌人通過一站通向保監局自行匯報其培訓合規情況的詳細說明 
 
啟動一站通個人帳戶 
 
個人持牌人必須持有一站通個人帳戶，方可通過一站通直接向保監局提交其培訓聲明。  
保監局已為所有持有有效牌照但尚未設立一站通個人帳戶的個人持牌人預先開設了一

站通個人帳戶。這些個人持牌人可前往一站通的主頁，點擊位於「登入」按鈕下方的「啟

動帳戶 (供未開設保險中介一站通帳戶的個人持牌人)」選項，並輸入於保監局所登記的

電郵地址及手機號碼，以啟動他們的一站通個人帳戶。 
 
查閱所需的培訓時數 
 
個人持牌人可通過其一站通個人帳戶查閱其在 2021/2022 評核期內需完成的培訓時數。

他們只需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持續專業培訓規定及合規情況」選項，以查閱其所需

的培訓時數及其已匯報的合規情況。 
 
通過一站通提交培訓聲明 
 
個人持牌人應按照以下步驟，通過一站通向保監局提交其培訓聲明： 
 
1) 登入其一站通個人帳戶，並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持續專業培訓匯報」選項，以

開始自行匯報。 
 

2) 如個人持牌人已於 2022 年 7 月 31 日或之前獲取培訓聲明第 C 部分所顯示的培訓時

數，則他/她須： 
• 於 C 部分選擇「是」; 
• 於 E 部分完成「聲明」; 
• 按電子聲明書最後一頁的「提交」；  
• 一次性密碼 (「OTP」) 將發送到個人持牌人的手機號碼，輸入收到的 OTP 並

按「提交」按鈕； 
• 當電子聲明書首頁的「狀態」從「新增」變為「已提交於[提交日期]」，則表示

提交成功。  
 

3) 如個人持牌人未能於 2022 年 7 月 31 日或之前獲取培訓聲明第 C 部分所顯示的培訓

時數，則他/她須： 
• 於 C 部分選擇「否」； 
• 輸入共欠時數並上載已獲取的培訓時數的文件證據，如有； 
• 填寫 D 部分，以解釋為何未能符合培訓規定以及擬採取哪些行動以符合培訓時

數規定；  
• 於 E 部分完成「聲明」; 
• 按電子聲明書最後一頁的「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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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P 將發送到個人持牌人的手機號碼，輸入收到的 OTP 並按「提交」按鈕； 
• 當電子聲明書首頁的「狀態」從「新增」變為「已提交於[提交日期]」，則表示

提交成功。  
 
撤回先前通過一站通提交的培訓聲明及通過一站通重新提交新的培訓聲明 
 
如個人持牌人需要重新提交其培訓聲明 (由於第一次提交時包含錯誤資料)，他/她必須

撤回先前的培訓聲明及提交新的培訓聲明。就此情況，他/她需要： 
 

1) 登入其一站通個人帳戶並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持續專業培訓匯報」選項； 
 
2) 前往電子聲明書最後一頁，按右下角的「撤回此聲明」； 
 
3) 輸入撤回先前的聲明的原因，並按「確定」以確認； 
 
4) OTP 將發送到個人持牌人的手機號碼，輸入收到的 OTP 並按「提交」按鈕； 
 
5) 撤回之後，電子聲明書首頁的「狀態」會變回「新增」，個人持牌人可按照上述的

「通過一站通提交培訓聲明」的步驟再提交另一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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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由委任主事人通過一站通向保監局匯報培訓合規情況的詳細說明 
 
委任主事人應為那些並非通過一站通自行匯報，而是選擇透過委任主事人匯報的個人持

牌人(於 2022 年 7 月 31 日仍獲委任)，向保監局匯報其培訓合規情況。委任主事人應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收妥這些個人持牌人已填妥的《持續專業培訓聲明書》，並於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通過一站通上載最終培訓清單，以匯報他們的培訓合規情

況。 
 
委任主事人須於最終培訓清單中使用以下代碼以顯示其每名個人持牌人的合規情況： 
 
代碼 註釋 
Y 個人持牌人已在 7 月 31 日或之前完成了其於本評核期所需的培訓時數，並在 9 月 30 日或之

前向委任主事人提交了其《持續專業培訓聲明書》 
N-1 個人持牌人在 7 月 31 日的期限前尚未完成其於本評核期所需的培訓時數 
N-2 個人持牌人在 9 月 30 日的期限前尚未向委任主事人提交已填妥的《持續專業培訓聲明書》 
N/A 個人持牌人未有指定委任主事人作為其向保監局匯報其培訓合規情況的委任主事人 
NR 個人持牌人無需在本評核期中取得任何培訓時數 

 
請注意，對於在 2021/2022 評核期內無需取得任何培訓時數的個人持牌人，合規代碼

「NR」已被預先填寫在培訓清單上。此等個人持牌人無需就相關評核期向保監局匯報

其培訓聲明。 
 
對於已通過一站通直接向保監局自行匯報其培訓合規情況的個人持牌人，其已匯報的合

規情況也會被預先填寫在培訓清單中。委任主事人應根據其內部紀錄，核實經該等個人

持牌人直接匯報的合規情況，並於必要時建議該等個人持牌人修改培訓合規情況。 
 
委任主事人可於上載前，自行從即將向保監局上載的最終培訓清單中，預先刪除 (i) 無
需就 2021/2022 評核期取得任何培訓時數的個人持牌人的記錄；及 (ii) 已直接向保監局

自行匯報的個人持牌人的記錄。 
 
委任主事人應按照以下步驟以向保監局提交其已填妥的最終培訓清單： 
1. 登入其一站通的監督人或管理人帳戶； 
2. 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培訓匯報」選項； 
3. 點擊「上載」並選擇已填妥的最終培訓清單； 
4. 點擊「核實及提交」以檢查培訓清單的格式及版本，及提交已選擇的最終培訓清單

予保監局。 
 
就委任主事人在最終培訓清單中註明培訓代碼為「N-1」(即有關個人持牌人於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尚未完成其所需的培訓時數) 的所有個人持牌人，委任主事人必需以電郵

方式一併將該等個人持牌人的《持續專業培訓聲明書》副本，連同已獲取培訓時數的文

件證據，如有，發送至 cpdreporting@ia.org.hk，以供保監局跟進。委任主事人應將每名

個人持牌人的文件證據分別儲存於 PDF 格式的獨立檔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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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任主事人於向保監局提交了已填妥的最終培訓清單後，有需要修改其任何獲委任個

人持牌人已匯報的培訓合規情況，委任主事人應再通過一站通上載只載有需更改合規情

況的相關個人持牌人資料的最終培訓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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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違反 2021/2022 評核期的持續專業培訓規定的罰則框架摘要 

 
尚欠培
訓時數 罰則 

尚欠 6
個時數
或以下 

將會施加每個尚欠時數
$600 的罰款，以及必須
於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或
之前補回尚欠時數。 

未能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或
之前補回尚欠時數及/或繳付
罰款，將會導致暫時吊銷牌照
至最少 3 個月 (此後繼續，直
至補回尚欠時數，及/或繳付
罰款)。 

如果3個月暫時吊銷期
屆滿後，仍然未補回尚
欠時數，及/或仍未繳
付罰款，牌照可被撤
銷。 

尚欠多
於 6 個
時數 

將會施加每個尚欠時數
$600 的罰款，同時牌照
暫時吊銷為期最少 3 個
月 (此後延續，直至補回
尚欠時數，及/或繳付罰
款)。 

如果 3 個月暫時吊銷期屆滿
後，起計仍然未補回尚欠時
數，及/或未繳付罰款，牌照可
被撤銷。 

 

 
如個人持牌人在沒有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未能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以保監局訂明

的方式遞交培訓聲明，保監局可以此作為合理理由，認為該個人持牌人並非適當人選以

獲發牌照為保險中介人。此舉亦可能招致保監局對該個人持牌人進行調查。此外，在培

訓聲明中提供虛假資料可導致牌照被撤銷及被禁止在 12 個月內申請新的牌照。 
 
有關違反在 2022 年 7 月 31 日之後的評核期的持續專業培訓規定罰則框架，請參閱 2021
年 7 月 23 日發出的通函。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23072021_CPD_Penalty_Framework_Eng_tc_.pdf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23072021_CPD_Penalty_Framework_Eng_tc_.pdf

